
玉溪市民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残疾人两项补贴市级补助项目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云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云政发〔2016〕5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6〕153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各县（市、区）民政局

项目基本概况

为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2015年9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意见》。2016年1月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云政发〔2016〕5号）。2016年9月8日出台《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6〕153号）在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市级层面全面建立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国务院意见明确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及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顺利实施。中央财政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支持。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是国家层面创建的第一个残疾人专项福利补贴制度，无论是在残疾人事业发展进程中，还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历史上，都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创新。两项补贴制度针对残疾人的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进行专门的制度安排，并与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进行了有效衔接，填补了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空白，有助于巩固提升家庭对残疾人的照顾功能，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无可替代性政策。目前，发放标准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90元；一级和二级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分别为每人每月100元和90元。

项目实施内容

摸清底数。各县（市、区）进一步摸清残疾人两项补贴中符合省定补贴条件的对象，并与残疾人口数据库、低保数据库进行比对，及时调整、完善、增减对象信息，实现动态管理。同时，将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录入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

严格进度报告制度。按季度逐级上报进展情况，填报数据报表，每次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该季度的前20日，县级民政局将汇总情况上报至市民政局。县民政局要与本级财政部门加强衔接，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信息化系统维护。及时更新维护系统人员数据信息，切实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运行的质量及效率，实现动态监管，通过信息化管理，精准到人，确保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四）及时发放资金。民政、财政和残联等部门要加强调度，确保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县级入户抽查率要达到20.00%以上，乡镇和村入户核查见面率要达到100.00%。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6〕153号），每年所需资金市级财政承担10.00%，扣除中央、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后不足部分由县级承担。2026年市级预算资金共4,789,572.00元，分配到红塔区567,348.00元、江川区491,640.00元、澄江市420,576.00元、通海县563,388.00元、华宁县380,496.00元、易门县476,100.00元、峨山县419,904.00元、新平县945,468.00元、元江县524,65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项目的具体时间安排：（2026年1月—12月）

（一）2026年每月25日前，各县（市、区）民政局负责对经残联审核合格的补贴对象汇总花名册进行审定，并对补贴对象低保、贫困等情况进行审核，做好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2026年5月底前，市级补助资金补贴下拨各县（市、区）；

（三）2026每月25日前，各乡镇（街道）要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两项补贴对象档案，做到一人一档。补贴对象死亡或迁出本市的、困难程度变化不再符合相应条件的，及时停发困难疾人生活补贴。因医学治疗或康复训练后残疾程度减轻达不到重度残疾标准的，及时停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四）2026年12月底前要完成验收及统计工作，进行项目实施情况总结，编制项目总结报告。
八、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及动态调整办法，建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做到应补尽补、精准补贴，确保两项补贴制度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切实改善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